阳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制定阳城县公益性公墓收费标准（试行）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益性公墓收费管理，巩固深化殡葬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成效，切实减轻群众不合理丧葬负担，营造正规有序的殡葬服务环境，促进殡葬事业改革持续健康发展。通过公墓价格成本调查，参考周边市县价格水平，综合考虑我县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县发改局会同县民政局制定了我县公益性公墓收费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定价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山西省殡葬管理办法》；
（三）《山西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
（四）《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晋发改收费发〔2023〕266号）。
二、定价范围及定价原则
（一）定价范围。公益性公墓墓位价格、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公益性骨灰堂骨灰格位存放服务费。
（二）定价原则。公益性公墓墓位价格、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公益性骨灰堂骨灰格位存放服务费均实行政府指导价，坚持非营利原则制定。
三、收费标准
   （一）县级公益性公墓
1. 墓穴穴位价格：单穴最高不超过3000元/座(墓穴规格0.5㎡)；双穴最高不超过4500元/座(墓穴规格0.8㎡)。此价格包含墓穴建设成本、土地平整、墓碑及基础配套设施费用。
2.骨灰堂安放费：单格80元/年，双格120元/年（按年计费，一次性收费的，不得超过20年）。 
3.生态葬（无硬质墓穴）：免费。
4.墓穴管理维护收费标准：每年每座80元（按年计费，一次性收费的，不得超过20年）。用于墓区日常管理，包括绿化养护、卫生清扫、设施设备维修保养、安全保卫等工作。
（二）乡镇级公益性公墓
1. 墓穴穴位价格：单穴最高不超过1200元/座(墓穴规格0.5㎡)；双穴最高不超过1900元/座(墓穴规格0.8㎡)。涵盖墓穴建设所需材料、人工、土地整理等费用。
2.生态葬（无硬质墓穴）：免费。
3. 墓穴管理维护收费标准：每年每座60元（按年计费，一次性收费的，不得超过20年）。保障墓区绿化植被生长良好、墓区环境整洁、基础设施正常使用等。
以上收费标准为政府最高指导价，各公益性公墓管理单位可根据自身运营成本、市场供需等实际情况，在不高于指导价的前提下自主确定具体收费标准，并向社会公示。
四、实施惠民政策
为减轻群众丧葬负担，落实殡葬基本服务减免政策，具体减免实施对象、减免费项目以及各项惠民殡葬政策，按《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阳城县惠民殡葬奖补办法的通知》（阳政办发[2024]89号）执行，如有新的政策按新的政策执行。
五、相关要求
（一）收费公示：各公益性公墓管理单位要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在公墓显著位置设置公示牌，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减免政策、服务内容、服务规范、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二）资金管理：收取的墓位费用、维护管理费应专款专用，全部用于公墓建设、维护管理及优惠减免支出，不得挪作他用。
（三）规范服务：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提供服务，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提供收费服务，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 。
（四）监督检查：发改、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加强对公益性公墓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乱收费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bookmark: _GoBack]六、试行期限
本收费标准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两年。试行期满前三个月由行业主管部门或服务单位作为申请人或建议人向价格主管部门申请制定正式价格标准。期间，国家、省出台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